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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就船舶排放物的管制  
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為改善空氣質素而管制船舶排放物的

背景資料，並概述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時，議員所

提出的意見和關注。  
 
 
背景  
 
船舶排放物及燃料種類  
 
2.  船舶是本港最大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源。根據 2015 年的
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，水上運輸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及

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，分別佔香港總排放量的 59%、 37%及
34%。  
 
3.  概括而言，在香港水域航行的船隻分為 3 類，即 (a)遠洋
船隻、 (b)內河船隻 (主要在內地註冊 )，以及 (c)本地船隻 (例如渡
輪、遊樂船及漁船 )。2016 年，抵港遠洋船隻及內河船隻的航次
分別約為 28 000 及 157 000。 1 遠洋船隻一般使用重質燃油，內
河船隻及本地船隻則使用船用輕質柴油或汽油，視乎其引擎種

類而定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數字取自 2017 年 6 月公布的香港港口運輸統計摘要。  
 

http://www.hkmpb.gov.hk/tc/information/statistic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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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管制船舶排放物的措施  
 
遠洋船隻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寛減計劃  
 
4.  香港已採用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("《防污公
約》 ")附件 VI 訂明的國際規定，規管遠洋船隻的排放物及重質
燃油的含硫量。2 香港水域內遠洋船隻所使用的重質燃油，平均
含硫量雖然低於《防污公約》所訂的上限 (現時為 3.5%)，但卻
顯著高於車用柴油的含硫量。遠洋船隻在停泊期間，主引擎會

關掉，但輔助引擎、鍋爐及發電機則會繼續運作，為船上設施

供電。遠洋船隻在停泊期間的二氧化硫排放量，佔其在香港水

域內的總排放量約 40%。因此，規定遠洋船隻在停泊期間轉用
較潔淨的燃料，可改善港口附近地區的空氣質素。  
 
5.  2012 年 9 月，政府當局推出遠洋船隻港口設施及燈標費
寬減計劃 ("寬減計劃 ")，寬減在香港水域停泊期間使用低硫燃料
(即含硫量不超過 0.5%的燃料 )的遠洋船隻一半港口設施及燈標
費，從而鼓勵遠洋船隻的營運商轉用較潔淨的燃料。自 2015 年
7 月起，寬減計劃的適用範圍已擴展至使用液化天然氣或認可燃
料的遠洋船隻，或使用在減少二氧化硫排放方面與在停泊期間

使用低硫燃料同樣有效的技術的遠洋船隻。  
 
強制規定遠洋船隻須在停泊期間轉換燃料  
 
6.  繼推出寬減計劃後，政府當局於 2015 年 3 月訂立《空
氣 污 染 管 制 ( 遠 洋 船 隻 )( 停 泊 期 間 所 用 燃 料 ) 規 例 》
(第 311AA 章 )，強制規定遠洋船隻須在停泊期間 (不包括到達後
的首小時和開出前的最後一小時 )使用合規格燃料，以取得更大
環保成效。 3 該規例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 
規管船用輕質柴油的品質  
 
7.  為減少內河船隻及本地船隻的排放物，政府當局亦在

2014 年 1 月訂立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輕質柴油 )規例》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防污 公約》 附件 VI 的規 定反映 於《 商船 (防止 空氣 污染 )規例》

(第 413P 章 )。  
 
3 合規格燃料指 (a)低硫船用燃料； (b)液化天然氣；或 (c)環境保護署署長認
可的任何其他燃料，而認可的理據是使用有關燃料能減少的二氧化硫排放

量，至少等同使用低硫船用燃料能減少的二氧化硫排放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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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311Y章 )，為船用輕質柴油設定 0.05%的含硫量法定上限。4 該
含硫量法定上限較當時常用船用輕質柴油約 0.5%的含硫量低
90%。該規例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 
強制規定船舶須在香港水域內使用合規格燃料的建議  
 
8.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內地交通運輸部於 2015 年 12 月發布
關於成立 3 個船舶排放控制區的實施方案，其中一個控制區設
於珠江三角洲 ("珠三角 ")水域。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船舶排
放控制區內的船隻須使用合規格燃料。行政長官於 2017 年《施
政報告》中宣布，政府當局會與內地當局合作設立珠三角船舶

排放控制區。  
 
9.  政府當局建議強制規定船舶須在香港水域內 (即不僅在
停泊期間 )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.5%(以重量計 )的低硫燃料或任何
其他合規格燃料，例如液化天然氣，並於 2017 年 3 月至 4 月就
該項建議進行公眾諮詢。該項建議主要與遠洋船隻相關，並預

期不會加重本地船隻及內河船隻營運的負擔，因其所使用的汽

油或船用輕質柴油已有更嚴格的含硫量法定上限。政府當局的

目標是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11 章 )訂立一項新規例，
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的規管制度。 5 
 
 
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 
 
10.  環境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曾在 2012 年至 2014 年
期間的多次會議上，討論寬減計劃和強制規定遠洋船隻須在停

泊期間轉換燃料及為船用輕質柴油設定含硫量法定上限的立法

建議。立法會曾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，負責研究《空氣污染管

制 (船用輕質柴油 )規例》。在 2013 年 1 月 29 日的有關空氣、噪
音及光污染事宜小組委員會 (在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 )會議上，以
及在審核 2017-2018 年度開支預算期間，議員亦曾提出關於船舶
排放物的事宜。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 (汽車燃料 )規例》(第 311L 章 )，汽油船隻使用的車用
汽油含硫量法定上限為 0.001%。  

 
5 由於擬議管制亦會適用於受規管船隻在香港水域停泊的期間，因此政府當
局亦有意在擬議管制生效時立即廢除《空氣污染管制 (遠洋船隻 )(停泊期間
所用燃料 )規例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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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合規格燃料價格的影響  
 
11.  在討論就船用輕質柴油設定含硫量法定上限的建議期

間，部分議員關注到運輸營運商的燃料成本可能會增加，以及

油公司可能會操縱合規格燃料的價格。他們建議當局資助受影

響的運輸營運商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低硫柴油是亞洲市場一類標準的

船用輕質柴油，所有油公司均已確定有能力為香港供應此類燃

料。實施有關的規管措施不會令本地市場的競爭減少，因此不

大可能會導致油公司抬價牟取暴利。鑒於預計因使用合規格燃

料而增加的燃料成本微不足道，政府當局認為無必要為受影響

的業界提供資助。  
 
對香港港口競爭力的影響  
 
13.  由於香港是首個立法強制規定遠洋船隻須在停泊期間

轉用低硫燃料的亞洲城市，議員關注到該措施會否影響香港港

口相對於珠三角水域其他港口的競爭力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

示，當局當時正與廣東省政府探討可否在兩地推出相同的措

施，以減少珠三角水域內船舶的排放物，同時確保區內各個港

口有公平的競爭環境。此外，政府當局已延長寬減計劃的有效

期及擴展其適用範圍，藉此保持香港港口的競爭力。  
 
遠洋船隻合規格燃料的含硫量法定上限  
 
14.  議員詢問當局為何把遠洋船隻在停泊期間所使用的合

規格燃料的含硫量上限設於 0.5%而非 0.1%(即適用於國際海事
組織成員國指定的排放控制區的標準 )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收緊燃
料標準時須顧及相關燃料的供應及航運業界能否適應。香港及

亞洲其他港口並非隨時都有含硫量為 0.1%的低硫燃料。政府當
局會因應市場的最新發展，檢討香港所採用的燃料標準。  
 
強制規定船隻在停泊期間須轉換燃料對改善空氣質素的成效  
 
15.  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，說明《空氣污染管制 (遠
洋船隻 )(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)規例》對改善空氣質素的成效，以
及政府當局如何執行該規例。政府當局表示，在 2015 年 7 月 (即
該規例生效時 )至 2016 年 6 月期間，葵涌空氣質素監測站處於貨
櫃碼頭下風位時錄得的二氧化硫平均濃度，較此期間之前 12 個
月錄得的水平減少約 50%。這情況顯示在該規例實施後，受遠
洋船隻在停泊期間的排放物影響的地方的空氣質素已有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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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遠洋船隻遵守該規例，環境保護署曾突擊檢查正在停泊

的遠洋船隻，包括檢查轉換燃料紀錄，並在有需要時收集燃料

樣本作含硫量化驗。截至 2017 年 1 月底，署方檢查了 166 艘船
隻，並就 4 宗違例個案提出了檢控。  
 
 
立法會質詢  
 
16.  在 2013 年 7 月 17 日、2014 年 4 月 16 日、2016 年 1 月
6 日及 2017 年 2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涂謹申議員、梁耀忠
議員、梁美芬議員及潘兆平議員分別提出了關於船舶排放物的

質詢。質詢涵蓋的事宜包括寬減計劃及《空氣污染管制 (遠洋船
隻 )(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)規例》對改善沿岸空氣質素的成效、確
保遠洋船隻遵守在停泊期間轉換燃料的強制規定的措施，以及

在珠三角水域設立船舶排放控制區是否可行等。有關質詢及政

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17.  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會就制定一項
新法例，規定香港水域內所有船隻須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
合規格燃料 (即含硫量不超過 0.5%的低硫燃料 )的建議，諮詢事
務委員會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8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7 年 7 月 11 日



附錄  
 

船舶排放物的管制 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 
 

日期  事項  文件  

2012 年  
5 月 28 日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會議  
政府當局就 "鼓勵遠洋船舶泊岸轉油 "提供
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1949/11-12(05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2349/11-12 號文件 ) 
 

2012 年  
10 月 22 日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會議  
政府當局就 "鼓勵遠洋輪船泊岸轉用潔淨燃
油計劃的最新進展 "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50/12-13(01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300/12-13 號文件 ) 
 

2013 年  
1 月 29 日  

有關空氣、噪音及

光污染事宜小組

委員會會議  

政府當局就 "現行管制空氣污染的法例和行
政措施及有關的公共開支 "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474/12-13(01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743/12-13 號文件 ) 
 

2013 年  
3 月 25 日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會議  
政府當局就 "提升本地船用輕柴油質素 "提
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736/12-13(05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1331/12-13 號文件 ) 
 

2013 年  
7 月 22 日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會議  
政府當局就 "立法規管遠洋船在香港水域泊
岸轉油 "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1537/12-13(01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25/13-14 號文件 )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0528cb1-1949-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120528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1022cb1-50-1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121022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ea_anlp/papers/ea_anlp0129cb1-474-1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ea_anlp/minutes/anlp20130129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0325cb1-736-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130325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0722cb1-1537-1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2-13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13072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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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事項  文件  

2014 年  
1 月 22 日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

(船用輕質柴油 )
規例》提交立法會  

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輕質柴油 )規例》  
 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(檔號：EP 150/NV/24 號文件附件 4) 
 
法律事務部報告  
(立法會 LS24/13-14 號文件 ) 
 

2014 年  
2 月 28 日  

內務委員會會議  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輕質柴油 )規例》小組
委員會報告  
(立法會 CB(4)434/13-14 號文件 ) 
 

2015 年  
3 月 18 日 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

(遠洋船隻 )(停泊
期間所用燃料 )規
例》提交立法會  
 

《空氣污染管制 (遠洋船隻 )(停泊期間所用
燃料 )規例》  
 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(檔號：EP 150/NV/26) 
 

2017 年  
4 月 5 日  

財務委員會審核

2017-2018年度開
支預算的特別會

議  
 

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 
(答覆編號：ENB060、097 及 206) 
 

 
 
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：  
 

日期  立法會質詢  

2013 年 7 月 17 日  有關涂謹申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14 年 4 月 16 日  有關梁耀忠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16 年 1 月 6 日  有關梁美芬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17 年 2 月 8 日  有關潘兆平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 
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3-14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ln002-1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3-14/chinese/subleg/brief/2_brf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3-14/chinese/hc/papers/hc0124ls-2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3-14/chinese/hc/papers/hc0228cb4-43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4-15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ln051-201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4-15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ln051-201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4-15/chinese/subleg/brief/51_brf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307/17/P201307170303.htm
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404/16/P201404160519.htm
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601/06/P201601060381.htm
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702/08/P2017020800294.htm

